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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旅行遗体送返及丧葬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各类旅行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遗体送返及丧葬保险金的受益人为主险合同规定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或罹患疾病并导致被保险人三十天内身故的，根据被保险人的遗愿或其家属的愿望，保险人通过救援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救援机构”）将被保险人的遗体或骨灰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将被保险人的遗体运至其日常居住地或日常工作地；
（二）将被保险人的遗体在其身故地火葬，并将骨灰盒运送至其日常居住地或日常工作地；
（三）将被保险人的遗体在其身故地就地安葬。
上述服务所需费用包括尸体防腐、保存、火化、运输、丧葬及骨灰盒等材料和服务费用，经保险人核实确认后直接支付给救援机构。
若被保险人未通过救援机构提供遗体送返及丧葬服务的，保险人将根据由救援机构在相同情况下提供或安排服务所需费用标准进行补偿。
保险人承担的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保险单上载明的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保险金额为限。若实际费用小于保险金额，则按照实际费用进行补偿；若实际费用超过保险金额，超出部分的费用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负责支付。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合同的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若主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被保险人因下列情形导致的遗体运送或丧葬费用，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因第三方提供服务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不需负责给付的遗体送返费用或任何已包含在旅行收费中的费用；
（二）由救援机构提供遗体送返及丧葬服务时，未经救援机构或其代表认可并安排的费用；
（三）美容手术、外科整形手术或者任何非必要的手术；
（四）腰椎间盘突出或膨出症；
（五）药物过敏、医疗事故或其他医疗行为导致的伤害；
（六）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七）保险责任开始前已存在的疾病及其并发症；
（八）精神疾病、错乱、失常；受酒精、毒品、管制药品影响或滥用、误用药物；
（九）妊娠、流产、分娩、不孕症、避孕及绝育手术、性传播疾病；
（十）扁桃腺、腺状肿、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与外科手术；
（十一）根据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的意见，可以被合理延迟至被保险人返回境内后进行而被保险人坚持在境外进行的治疗或手术；
（十二）被保险人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治疗或该次旅行违背医嘱。
保险期间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六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
投保人应该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保险金的申请第七条  被保险人未通过救援机构提供遗体送返及丧葬服务的，可自旅程结束日起的三十天内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并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受益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三）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四）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书、户籍注销证明；
（五）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的原始凭证；
（六）保险人所需的其他与本项索赔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释义
1、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2、日常居住地：是指被保险人离开住所地时已连续居住了三个月以上的日常住所，以投保人投保时申报的被保险人地址为准。
3、日常工作地：是指被保险人的日常工作场所，以投保人投保时申报的工作地址为准。
4、药物过敏：是指药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后，引起器官和组织的反应。
5、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伤害的事故。
6、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是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者染色体异常。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确定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CD－10）确定。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可能来自于父母遗传，或者因胎儿在子宫内时受到伤害或者感染，或者因胎儿在出生时发生异常或者受到伤害。
7、保险责任开始前已存在的疾病：是指被保险人于本附加险合同首个生效日前六个月内曾因疾病出现任何症状而寻求诊断、医疗护理或医药治疗，或医生推荐其接受医药治疗或医疗意见。 
8、性传播疾病：是指发生在生殖器官的内源性或者外源性通过性行为或者非性行为传播的传播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疱疹、软下疳、淋巴肉牙肿、非淋菌性尿道炎（包括支原体、衣原体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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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费率
	保险期间
	基础费率（‰）

	
	境内
	境外

	单次旅行
	0.015
	0.02

	全年
	0.15
	0.20


注：单次旅行仅限1个月以内，超过1个月的需按短期费率计算保费。
二、风险调整因子
（一）主险风险调整因子
主险合同使用的风险调整因子，本附加险合同亦可使用。
（二）附加险风险调整因子
	序号
	核保要素
	标准
	调整因子

	1
	旅行天数
（仅适用于单次旅行）
	10天以内
	0.5～0.6

	
	
	10～20天
	0.6～0.8

	
	
	20～30天
	0.8～1.0


三、保险费计算方法
（一）单次旅行保费计算方法
单次旅行保险费=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单次旅行基础费率×风险调整因子×被保险人人数
（二）年保费计算方法
年保险费=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年基础费率×风险调整因子×被保险人人数
（三）短期保险费计算方法
短期保险费=年保险费×短期费率
	保险期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短期费率（%）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1、保险期间在1个月以上，不足2个月的，按2个月计算；保险期间在2个月以上，不足3个月的，按3个月计算，依此类推。
2、保险期间不足1个月的，按1个月费率计算。





